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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织造布智能视觉验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聚酯长丝胎基布》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和起草单位

随着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钢铁、纺织等传统制造业由于劳动环境、工资

待遇等因素出现了招工难、用工成本高的现象，为适应传统纺织行业转型升级

需求，推进纺织生产自动化、连续化、智能化，加快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势在必

行。

目前，在纺织领域，机器人已得到了较多的应用，但总体智能化水平不高，

并且应用领域大多停留在机器人搬运方面，如中原工学院和郑州纺机自控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非织造芯轴智能运输机器人”技术，实现的是成卷

机与分切机之间衔接的自动化，浙江齐方机械有限公司则研发了“具有报警功

能的纺织用卷布机”，这些与布卷后阶段有关的技术都是针对某一单一功能，

目前国内尚只有本项目技术实现了非织造布的在线视觉检测、自动收卷、自动

生头、自动下卷、自动抽轴、自动装纸管、自动测量卷径、自动取样、自动称

重、自动贴标、自动包装这些全套功能。

另外，在标准方面，非织造布布卷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尚无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团体标准，只有本项目牵头单位湖南中南智能主编的湖南省地方标准《纺

织布布卷自动化生产线 通用技术要求》DB43/T 1847-2020，由于地方标准自身

的地域局限性以及本项目技术的一些技术改进，本项目拟转化地方标准为团体

标准以更好的进行技术推广。

2、主要工作过程

（1）2021年 11月，湖南中南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在编制任务前期，快速

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工作组进行了文献调研、相关标准研究和重点单位讨论

交流等工作，形成了标准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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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年 4月-2022年 6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在征求了非织造布行业上

下游相关企业意见，发现原立项标准的标准化对象存在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

原标准名称为《非织造布自动成卷系统通用技术要求》，标准主笔单位目前的

技术尚无法覆盖整个非织造布领域，且难以向行业内相关企业获取广泛的技术

信息，从而可能导致编制任务无法完成，因而在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

建议下，将标准化对象限定聚酯长丝胎基布，其他类型的非织造则另立项目，

形成系列标准。同时，标准编制工作组经过探讨，对本标准的技术进行了重新

定义，改“自动成卷系统”为“智能视觉验布系统”，从而使定义更为精确。

（3）2022年 7月，标准编制组组织了标准初稿讨论会，会后根据讨论的

意见及建议进行了标准初案工作分工。

（4）2022年 8月，标准编制组召开了标准的第二次讨论会，会后根据会

议讨论的意见及建议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调整并布置了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

明的编写任务。

（5）2022年 8月底，编制组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会议，与会编委围绕

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相关建议，会后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1）合理采用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的内容，尽可能与现有标准体系形成有机

衔接。

2）合理确定各项参数，同时，充分考虑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未来的发展需要，

参数和技术要求有一定前瞻性。

3）在非织造布智能制造领域，智能验布处于末端环节。本标准主要围绕验

布系统本身展开，并尽可能与其他生产环节创造衔接条件。

4）本标准内容合理并充分考虑可操作性。

三、主要内容的确定

《非织造布智能视觉验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聚酯长丝胎基布》标准规定

了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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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标准的适用范围

标准适用于聚酯长丝胎基布智能视觉验布工序。由于非织造布在生产工艺

和布的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往往针对不同的非织造布需要不同的验布系统，

因而本标准只限定于聚酯长丝胎基布生产。

2、关于主要参数和技术要求

2.1 收卷机模块

2.1.1 5.2.1规定了布匹应按一定速度及方向运动，收卷机走布速度应控制调节

在 15-120m/min内。由于布匹为连续运行产品，收卷机模块受前端工艺设备速

度影响，需要控制在一个可调的速度范围内，保证走布时稳定运行。

2.1.2 5.2.2规定了布卷分切端面应整齐，偏差≤20mm。收卷机模块除了生头

缠绕还应实现自动分切，分切时容易产生切边不良、端面粘连的情况。对分切

端面的要求是保证收卷后布卷端面整齐，避免不良成卷现象。

2.2 视觉硬件模块

2.2.1 5.3.1规定了视觉硬件模块应包含光源、相机、镜头、工控机、显示器、

报警灯等及对应的支架装置。系统规定的视觉硬件保证系统具有对待检非织造

布布匹正确打光清晰成像并采集、对采集图像进行运算处理、对验布过程进行

监控及对疵点声光报警等功能。

2.2.2 5.3.2规定了视觉硬件模块应清晰采集待检布匹图像并稳定运行。系统中

所包含的视觉硬件配置参数和各硬件支架设计必须保证相机能对待检非织造布

布匹清晰成像，相机和镜头在设置的工作距离范围内能正确聚焦，支架设计保

证稳定，无大幅抖动。各硬件之间耦合性好，抗干扰性强，系统能稳定采集图

像并在要求的验布速度内稳定检测。

2.2.3 5.3.3规定了视觉系统的检测范围必须 100%覆盖布面。系统检测范围覆

盖全部需要检测的非织造布布面来保证充分捕捉到非织造布布匹上的全部疵点，

因此成像范围可大于等于检测范围。

2.2.4 5.3.4规定了成像精度≤0.5mm。采集到的布面图像质量是系统检测非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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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布疵点基础，成像精度应参考待检疵点的最小尺寸，成像精度应小于最小尺

寸。

2.3 自动验布模块

2.3.1 5.4规定了自动验布模块应具备的功能和技术指标。

2.3.2 5.4.1规定了自动验布模块对于布匹疵点检测应具备的功能，包含实时质

量监控并对检测结果进行输出、存储和统计。由于布匹为连续运行产品，在对

布匹进行疵点检测时，应为其提供实时质量监控功能，即在布匹运行的同时对

其疵点进行检测及监控；对于检测结果，为了起到追溯以及布匹质量把控的作

用，应对检测结果进行实时输出、存储和统计。

2.3.3 5.4.2规定了自动验布模块对于人工操作应具备的功能，包括交互功能、

显示功能、查询功能。由于生产过程中，操作人员需要对布卷进行换卷、卷号

设置等操作，在布卷分切过程中，还需对布卷分幅以及切边设置等。为保证自

动验布模块与实际生产情况保持一致，自动验布模块应具备与实际需求一致的

交互功能；由于操作人员需要对布面情况进行查看，为保证疵点检测过程可视

化，自动验布模块应具备显示功能以显示实时布面图像以及疵点图像；由于疵

点数量较多，自动验布系统应具备相应查询功能以方便操作人员快速追溯布匹

质量情况。

2.3.4 5.4.3-5.4.5规定了疵点分类准确率≥98%，疵点误检率≤1%，疵点漏检

率≤2%。在衡量自动验布模块的疵点检测效果时，需从多方向综合考量其检测

能力。疵点分类准确率为衡量其对疵点分类能力的指标，疵点误检率为衡量其

对正常图像检测能力，疵点漏检率为衡量其对疵点检出能力的指标。并且在多

次测试以及验证过程中，疵点分类准确率需≥98%，疵点误检率需≤1%，疵点

漏检率需≤2%，才能保证其具备良好的检测能力，附件中分别为对 300g/m2、

200g/m2规格聚酯长丝胎基布的离线检测测试以及对 150g/m2规格聚酯长丝胎

基布的在线验证测试，均符合以上指标，可见，本标准具备良好的适用性。

2.4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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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5.5.1规定了非织造布智能视觉验布系统应设置有可靠的联锁功能。限定

安全参数范围，系统启动时有固定执行顺序的流程，保证系统具有正确的自动

控制流程。

2.4.2 5.5.2规定了非织造布智能视觉验布系统应具备声光电分级报警功能。重

大疵点的产生和遗漏会对非织造布的质量把控起到严重影响，声光电分级报警

功能保证生产人员及时发现并处理相关的疵点。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际、国外的各种标准体系尚无同类标准。

五、与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引用了 2个行业标准。其中，引用了《FZ/T 92057 卷布装置通用技

术条件》《FZ/T 94055 验布机》。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不涉及专利。

八、其他

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上报，本标准发布实施后由归口单位组织做好标准的

宣贯和解答工作。

本标准为新制定标准，不代替任何标准。


